


附件2
2023年度高阳县污水处理费征缴办公室
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1、 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组织情况、实施过程：2023年度预算执行完成后，我单位及时全面收集、系统整理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，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。
2、 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：为保障污水排放量的准确计量和数据的稳定传输，确保依率计征制度严格落实，做到污水处理费应收尽收，根据实际需要，我单位共有2个预算项目，包括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，涉及资金8.5万元、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，涉及资金14.5万元，共计23万元。
    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，主要用于车辆租金、日常维护等，资金分配拨付7.458216万元；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，主要用于2023年度劳务派遣人员工资、社保等，资金分配拨付12.324768万元，共计19.782984万元。
3、 部门日常财务管理、专项监督检查及审计部门审查意见等情况：我办严格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，并综合多方因素认真研判，预估项目内容并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预算安排金额，支出做到明确、细化，强化资金管理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根据领导批示的合同及合法票据进行资金支付，保证资金足额到位，专款专用，绝不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。依法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。
4、 我单位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依据以下流程进行支付：签订合同——由单位负责人进行把关开发票结算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项目总体实施良好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达到100%，项目组织及时、有序、实效，基本达到产出指标、满意度指标相关要求，基本完成绩效目标要求。
按照中央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厉行节约、改进工作作风等有关要求及编制标准，严格控制经费支出，推进经费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、节约化，故该项目预算安排金额8.5万元，2023年度实际支出7.458216万元。
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项目总体实施良好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达到100%，项目组织及时、有序、实效，2023年度实际支出12.324768万元，主要为2023年度劳务派遣人员工资、社保等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和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日常工作中对每一个项目和每一笔资金都要做到监控到位，确保财政资金花到该花的地方，不出现资金滞留现象。



